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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次學務暨導師會議會議紀錄 

壹、時    間：113年 10月 18日（星期五）下午 1時 20分 

貳、地  點：行政大樓 4樓會議室 

參、主 持 人：吳俊憲校長                                記錄：霍嘉萱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伍、討論事項： 

一、上次導師會議有提案關於「導師請假之代理導師流程」，後續彰庭主任有發布 Google 表單

請大家填寫及票選，否則將由彰庭主任決定方案。想請問最後的結論為何？ 

答：之前所做調查，僅 18位同仁參與投票，不具代表性，故由本處自行擬定辦理方式，目前

預計採行方案 2「由學務處編組，依導師人數與專任教師人數之比例為編組依據」方式

辦理，至於詳細編組表，將於 11 月 10 日前公告並施行，在此之前，如因公假而需安排

代導師時，不限方式。 

二、請問代導師費用是否有計算及撥款流程 SOP？大約需要多久時間才會入帳？ 

答：目前代導師費用預定每兩個月統計一次，統計後製表在經簽核後動支學務處經常門支應，

核定後即由出納組匯入帳戶，整體時間應不超過兩週。 

三、因註冊單繳費期限至 113 年 10 月 31 日止，應該是 10 月 31 日前繳清即可，不應在此之前

就通知學生「未繳費無法申請學生團體保險理賠」。建議可將註冊單繳費期限縮短，例如在

註冊單上顯示「應於 9月○日繳清」，但實際上「註冊單（系統收費）可適用至 10月底」。 

答：因國教署來函要求學校應於 10月底前繳清學生團體保險費用，故以提醒方式催促學生盡

速完成繳費，至於註冊費用繳納期限將請總務處研議後再行決定是否更動。 

四、請問工讀生打工環境調查表的由來、執行方式及責任歸屬？是否一定要到打工現場確認？ 

答：本表僅供校內留存，主要是以關心學生打工安全為出發點，原則上只需找學生約談瞭解

即可。經確認，該調查表為本校自行設計之表件，本文件之用意如主教所言，係為關心

學生打工為主，至於執行方式可有更彈性之選擇，其中至現場探視可更直接了解學生之

工作環境，如該環境不佳，可於校內再與學生討論是否有打工之必要或是可建議其尋求

更佳之打工機會，如環境不錯，我們也可更加放心，此並非強迫導師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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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報告事項： 

  一、列席處室報告 

（一）教務處 

 

（二）總務處 

（三）輔導處：高三各校升學講座如之前開會討論不會續辦，預計於下學期 114 年 3 月 7 日舉

辦一年一場的「大學博覽會」。 

（四）圖書館：圖書館最近辦理許多展覽，11 月底還有故事車的進駐，歡迎各位老師到圖書館

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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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務處報告 

（一）學務主任 

1.因給訓育組的訊息不週全，所以本學期的班會次數過少，致使同仁班級經營不易，先行致

歉，目前已經在進行更詳盡的盤點各組基於法規之應辦事項(性平、霸凌防制、人權法治、

兒童權利公約、環境教育、基本救命術訓練、疫苗接種、社團、班級活動、集會活動、健

康操啦啦隊.....)之規定時數，以利更妥適的安排團體活動時間。 

2.生輔組與教官室自開學以來即克盡職責努力的糾正學生不良行為與習慣(服裝、冷氣使用、

窗簾使用、手機管理...)，為避免學生情緒反應過當致發生衝突，請同仁多加協助注意學

生反應並正確疏導其情緒，以導正其行為。 

3.目前校園清潔在外庭部分相較去年已大幅改善，但室內部分仍有改善空間，本處再責成衛

生組加強巡檢，一發現待加強區域，還請同仁協助督促學生改善，請衛生組與導師同仁務

必合作以提高學生之責任感。 

4.目前個人感覺校內蚊蟲似有大幅減少現象，如同仁發現校內區域仍有蚊蟲或其他可能致病

因子，請務必告知衛生組，安排調查並去除致病因子，以維護師生之健康。 

（二）生活輔導組 

1.近日生輔組陸續於課堂上管制學生手機，如打擾到老師上課請見諒，有任何建議歡迎告知

生輔組。希望透過管制學生手機，讓學生更認真上課，讓學生的學習效果更好。 

2.隨著教官慢慢從校園退場，本校已聘用三位新的校安人員（學務創新人力），他們基本都是

由軍職或教官轉任，有許多處理學生事務的能力與經驗，請老師信任他們。 

3.預計明年本校將無教官，將請校安人員（學務創新人力）取代教官角色，負責學生管理、

輔導及缺曠課巡視等事務，並向學生們多加宣導校安人員（學務創新人力）的職務。 

4.有關班級窗簾部分，某些班級都把窗簾拉得很緊密，但希望導師提醒學生於午休後，至少

將北邊（面對黑板左手邊）的窗簾拉開，那邊沒有光線直射，應不至於影響視線。 

5.如班級幹部未盡義務，請導師先口頭提醒，或告知生輔組協助提醒，建議先以做愛校服務

方式處理，而非直接記警告。 

（三）訓育組 

（四）衛生組：詳如後附。  

（五）健康中心 

1.仍有 222 位同學未能完成繳納，致無足夠費用完成投保作業，發放各班尚未繳交註冊費通

知單，請導師協助提醒同學，未投保，如需申請理賠，將無法申請理賠，請同學盡速繳納，

以利投保繳費作業。 

2.最近持續有東北季風來襲，氣溫變化較大，流感及新冠等呼吸道傳染病疫情恐提前升溫，

請同學有感冒症狀需戴好口罩，如班上有 2 位有呼吸道症狀學生，請班上以漂白水稀釋進

行消毒。 

(六) 體育組：下周五 10/25將舉辦「游泳比賽」，歡迎老師們到游泳池位學生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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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臨時動議：無。 

捌、主席結語： 

一、歡迎導師多瞭解學習歷程檔案相關升學講座，對師生會有幫助。 

二、本校公開觀課人數偏少，麻煩各位老師多多協助辦理相關活動，形式不用太

死板或太盛大，就當作請同仁協助提供建議即可。 

三、鼓勵師生多利用線上學習相關系統，例如教育部因材網。 

四、麻煩各位老師多協助自主學習活動，協助學生透過自主學習找到自己努力的

方向及學習的方法。 

五、上課時如有發生任何突發狀況，請隨時通知校安中心處理，以維護校園安全。 

 

玖、散會：下午 2時 10分。 



 

 

健康中心宣導事項-113學年第 1學期第二次 

   疾管署提醒，近期將持續有東北季風來襲，氣溫變化較

大，流感及新冠等呼吸道傳染病疫情恐提前升溫，呼籲符合

第一階段資格之民眾，包括 65歲以上長者、幼童及高風險

族群等 11類對象把握時機，踴躍接種流感及新冠疫苗。另

陪同第一階段對象接種之民眾，倘陪同者為第二階段對象，

亦可於當下同時接種新冠疫苗，及早獲得對抗主流病毒株之

免疫保護力，降低感染 COVID-19後發生重症和死亡風險。

民眾可先透過各地方政府衛生局網頁、疾管署流感防治一網

通(https://antiflu.cdc.gov.tw/)。 

流感疫苗施打~~目前學生都是公費四價疫苗 

1. 今年施打日期時間:113 年 10月 18 日 1PM~4PM 

2. 施打醫療院所:馬博榮婦產科。 

3. 地點:活動中心。 

4. 教師施打部分:  

50歲以上-公費疫苗。 

  50歲以下-國教署提供疫苗-依去年調查今年施打意願為 

            43位同意施打。 

5. 施打人員(教師及學生)皆需攜帶健保卡。 

https://antiflu.cdc.gov.tw/)


 

 

新冠疫苗施打 

1.今年施打日期時間:113 年 12 月 19 日上午 

2.施打醫療院所:馬博榮婦產科。 

3.地點:活動中心。 

4.公費新冠疫苗莫德納(JN.1) 

5.施打人員(教師及學生)皆需攜帶健保卡。 

 



 

 

校醫看診時間 
 

1. 掛號時間:每週星期二、四、五中午 

12:30-13:20 

 

2.校醫看診不需健保卡且為免費，請老師們協

助班會時宣導，健康中心亦會發通知單請班長

張貼公佈欄。 

  ps:提醒各位老師:中午時段診所休診<除佳

里奇美醫院急診>，學生中午如要請假外出就

醫，請老師記得提醒同學"診所休診"!避免讓

同學多跑一趟! 

 

 

學生平安保險 

   (1)今年仍由國泰人壽承保，申請方式:多元申請管道--可校園收件、 

      國泰人員服務、至國泰服務中心辦理。 

   (2) 起賠金 500 元，超過 500元以上就理賠全額， 500元以下不理賠: 

( 疾病:僅住院有理賠。意外:門診及住院皆有理賠。) 

 

住院醫療   

  保險金註

1 

超出每次住院自負額 500元的部分，最高給付金額以 5萬元為限(實

際支出之各項醫療費用，病房費部分每日以 1,000元為限)。 

PS:需扣除不保事項(掛號費、診斷書費用、救護車費用、病房陪護或

指定醫師費用) 

 傷害門診保

險金 

超出每一事故自負額 500元的部分，最高給付金額以 5,000元為限。 

PS:需扣除不保事項(掛號費、診斷書費用、救護車費用、病房陪護或

指定醫師費用) 

 



 

 

登革熱宣導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 25條發現有孳生源即可依

同法第 70條，處 3000元以上、1萬 5000元以

下罰鍰。 

 

 

 

 

 

 

 

 

 

 

 

 

 

 

 

 

 
 
 

 
 

 



 

 

衛教宣導 

1. 12-18歲青少年有氟啦 

 

2. 愛滋病防治 

 



 

 

3.諾羅病毒 

 
 

 
 

 

 
 
 

 
 
 

 
 
 

4.心肺復甦術 
 

 

 
 
 

 
 
 

 
 
 



 

 

5.M痘 

 
 

 
 
 

 
 
 

 
 
 

 
 
 

 
 
 

 
 
 

 
 
 

 
 
 



 

 

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附件一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學生緊急傷病處理流程圖 



 

 

附件二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緊急傷病處理流程要點 

 一、傷患處置： 

學生及教職員工發生事故傷害或突發疾病時，請在場人員立即將傷患送至

健康中心，如傷患不宜移動者，迅速報知健康中心、學務人員、或教官（離

事件現場近者）到現場急救，如有心跳呼吸停止，在場人員立即施行ＣＰ

Ｒ等待救援。事故現場如有繼續性之危險時，在兼顧救助者自身安全下，

協助患者離開現場或等待救援。 

二、通報： 

(一)上課時間由任課老師，非上課時間由各班導師、輔導教官，體育班教練

或在場學生立即通報健康中心、學務人員或教官。（健康中心分機：249；學

務處分機：240、 243；教官室分機：250~252） 

(二)需緊急醫療救護者同時通報 119，報知災害發生地址、種類、範圍及傷

病患情況。 

   (三)導師、輔導教官瞭解情況後，會同學務處或教官室與傷患家長取得連繫。 

   (四)啟動「校園事件危機處理小組」，依本校校園事件處理實施要點規定通報。 

三、健康中心護理師於送醫前之緊急照護與送醫處置 

1、進行急救處置及檢傷分類： 

   (1)初級評估：生命徵象評估及維持。 

   (2)二度評估：身體狀況評估。 

   (3)進行相關急救並啟動 119緊急醫療系統。 

        2、衛生組長協助急救，生輔組及輔導教官協助通知家長、導師。 

        3、校護隨同救護車護送學生就醫時，健康中心由代理人(衛生組長) 

           進駐代理，護理師至醫院後，若家長無法於一小時內到達醫院者， 應 

           通知導師或輔導教官至醫院接替護理師直至家長到達醫院。 



 

 

四、傷患護送就醫人員安排流程： 

⚫ 經健康中心護理師評估狀況後，須送醫但未達須救護車護送時： 

          2、若家長不克前來，但仍須送醫時，學校派員以計程車或自備交通     

             工具護送就醫，護送人員次序為：導師→輔導教官或其他教官→ 

             衛生組長→生輔組長→訓育組長→體育組長→主任教官→ 

             學務主任。  

          3、若為體育班學生，家長不克前來，但仍須送醫時，學校派員以計 

             程車或自備交通工具護送就醫，護送人員次序為：教練→導師→ 

             輔導教官或其他教官→衛生組長→生輔組長→訓育組長→ 

              體育組長→主任教官→學務主任。 

          4、經健康中心護理師評估狀況後，須聯絡救護車，但未達重大傷病 

              導致意識不清或昏迷時，護送人員順序同上。 

          5、有立即性或繼續性傷害或危及生命之虞情況須聯絡救護車，且為 

             重大傷病導致意識不清或昏迷外生命危險或特殊情況，經護理師 

             到場急救並立即聯絡 119， 由護理師陪同送醫。 

    

五、其他事務： 

  1.傷患送醫急用經費及護送傷患人員之交通津貼由校內總務處零用金臨  

    時支應，護送人員校方支付之費用，若為醫學中心支付 500 元整，鄰 

    近診所及醫院則為 200 元整。 

  2.送醫經費之預支與歸還手續由健康中心辦理，因特殊原因該款項無法 

           收回歸還時，須檢據簽陳校長同意由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3.導師、輔導教官、輔導室協助傷患學生及其同學後續身心輔導事項。 

  4.健康中心應將緊急傷病處理情形加以登錄，並定期檢討，登錄內容包

含傷病種類、 發生時間、地點及緊急處理過程等。 

函轉校園慢性病防治參考手冊~~請老師參考! 



 

 

 

 

 


